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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CC65-2021-0002

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温农发〔2021〕69 号

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温州市农村宅基地

审批备案管理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浙南产业集聚区农业农村和水利

局、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局，局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，现将

《温州市农村宅基地审批备案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温州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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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农村宅基地审批备案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

自然资源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农民建房“一件

事”办事指南（2020 年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浙农经发〔2020〕6

号）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农民建房“一件事”

办理的通知》（浙农经发〔2020〕7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审批备案职责

农业农村部门具体承担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纠纷仲

裁管理和宅基地合理布局、用地标准、违法用地查处，指导闲

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。负责指导农民建房宅基地资格权、

“一户一宅”要求等条件审查。

二、审批备案原则

——一户一宅。农村村民一户只能在一个村集体内拥有一

处宅基地，其面积不得超过当地县（市、区）规定的标准。户

均土地少的地区要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，由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按照规定标准制定方案，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

有所居。

——资格到人。宅基地资格权人按“户”落实资格，以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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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资格权人数申请建房，其资格以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身份来界定，一般以公安户籍信息为标准，特殊情况需通过村

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程序，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社员资

格书面凭证。

——联审联办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积极建立

一个窗口对外受理、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

房联审联办制度，方便农民群众办事。

——快捷高效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落实办证

时限，自受理之日起至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

可证（特定情形下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

证），合计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

三、审批备案程序

1.农村村民向户口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

会提出建房书面申请，提交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民委员会讨论

审核。

2.经村集体经济组织（村民委员会）讨论通过后予以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的，向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在浙江政务

服务网上递交申请材料。

3.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农业、资规、住建等

相关部门联合审查，重点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、拟用

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、拟用地是否符合



— 4 —

相关规划、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是否经过村组审核

公示、是否有农房设计方案等。符合条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核准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并向申

请人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。

4.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自收到建房村民放样

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开工

查验，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，确定建房位置。

5.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加强对农村住房施工

现场的监督巡查。建房村民应当将确定的基槽验收、竣工验收

时间事先告知或者经由村民委员会告知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届时应当派员到场监督

并形成记录。

6.农户建房完工后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相

关部门进行验收，实地检查农户是否按照批准面积、四至、建

筑高度等要求使用宅基地，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

住房等，并出具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验收意见表》。

通过验收的农户，应及时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

记。

7.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将农村住房建设管理

中收集的资料整理归档，在 15 日内将审批情况报县级农业农村

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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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批备案监管

1.做好宅基地及农民建房审批“一件事”办理。农业农村

部门要将农村宅基地审批报备工作纳入对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年度考核。指导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进一步

规范宅基地审批和日常管理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完善农村宅基地

及农民建房网上审批。

2.加强宅基地审批事中、事后监管。建立健全互查、抽查

机制，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对乡镇开展每月不少于一次

的不定期抽查，对在建房审批过程中的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等不法行为，及时移交纪检部门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

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3.建立并落实农房建设管理共同责任机制。落实农房建房

的审批程序、申请条件、建房名单、审批结果“四公开”制度；

严格落实农民建房“四到场”制度，做到建筑放样到场、基槽

验收到场、施工过程到场、竣工验收到场，明确各部门的监管

职责，确保建房行为的整体性、统一性和连续性。

4.科学开展年度建房需求调查和指标落实。要严格落实“一

户一宅”，健全农村宅基地指标分配机制，农村宅基地指标下

达到各地后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下达指标到各乡镇，对把关

不严或造成指标浪费的乡镇相应核减下一年指标数量。

5.加强宅基地档案备案管理。对农民建房审批和监管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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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形成的文书、图片、影音等资料应及时归档，形成宅基地审

批纸质档案+电子化档案管理模式。乡镇要加强宅基地审批过程

中形成的各种纸质档案存档备案，配备专门的档案柜，确保“一

户一档”。同时，所有的宅基地审批件必须录入宅基地网上审

批“一件事”系统，形成电子化档案，确保档案的齐全、完整，

安全保管和合理利用。

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7 日印发


